
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5·21”一般道路交通
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5月21日10时20分许，重庆高新区大学城东路与汇贤路路口发生一起道路运输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
2025年8月26日，重庆高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将该起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及相关材料移送应急管理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和《关于规范道路运输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渝安监发〔2018〕22号）有关规定，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成立了由应急管理局牵头，管委会办公室、总工会、城市建设事务中心、高新区公安分局、虎溪街道办事处派员组成的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5·21”道路运输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并邀请纪工委（监察室）、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和巴南区应急管理局派员参加。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合分析，及时、准确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了事故教训，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32489][bookmark: _Toc26552][bookmark: _Toc14737]通过对事故原因的综合分析，经调查组调查认定，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5·21”道路运输交通事故是一起因驾驶人江*、驾驶人舒**驾车通过路口时未确保安全驾驶共同造成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3656][bookmark: _Toc13723][bookmark: _Toc29311][bookmark: _Toc12833][bookmark: _Toc4924][bookmark: _Toc4329]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5473][bookmark: _Toc12186][bookmark: _Toc17939][bookmark: _Toc8688][bookmark: _Toc18544][bookmark: _Toc8525][bookmark: _Toc12504]（一）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重庆成泰建筑垃圾清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泰公司），成立于2021年，企业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113MA61C5URXX，企业地址位于重庆市巴南区东城大道399号附1号、附2号，所属行业为道路运输业，经营范围包含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等。公司持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渝交运管许可渝字500222005914号）。成泰公司目前的经营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bookmark: _Toc13974][bookmark: _Toc22883][bookmark: _Toc19726]（二）事故车辆情况
1.渝D*****号重型自卸货车，品牌型号：***，车辆所有人：重庆成泰建筑垃圾清运有限公司，登记地址：重庆市巴南区东城大道399号附1号、附2号，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使用性质：货运，初次登记日期：2021年11月19日，检验有效期止：2025年11月30日。该车网上比对无盗抢车嫌疑。经核查，该车2022年11月12日至2025年5月21日有违法34起，记分违法行为17起。
2.渝A*****号普通二轮摩托车，品牌型号：***，车辆所有人：舒**，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初次登记日期：2015年10月14日，检验有效期止：2025年10月31日。该车网上比对无盗抢车嫌疑。该车2024年11月11日至2025年5月21日有违法3起，记分违法行为0起，均已缴款。
[bookmark: _Toc13948][bookmark: _Toc18343][bookmark: _Toc13217]（三）事故车辆驾驶员基本情况
1.江*，男，汉族，住址：重庆市璧山区***，准驾车型：B2，身份证号：510232************，驾驶证档案号：5003********，初次领证日期：2008年3月7日，审验有效期止：2084年3月7日，事故中驾驶渝D*****号重型自卸货车。经查，驾驶人江*现无违法犯罪嫌疑和在逃记录，2023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8起，2024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17起，2025年记分周期内截至5月21日违法行为8起，共33起。其中记分违法行为16起，共记16分，其他17起为不记分违法行为，决定书编号504900*********尚未缴纳罚款。
2.舒**，男，汉族，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准驾车型：A2D，身份证号：510222************，驾驶证档案号：5102********，初次领证日期：1997年9月25日，审验有效期止：2080年9月25日，事故中驾驶渝A*****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经查，2023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1起，2024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1起，2025年记分周期内违法行为4起，共6起。其中记分违法行为1起，共记1分，其他5起为不记分违法行为，均已缴款。
[bookmark: _Toc17264][bookmark: _Toc27269][bookmark: _Toc16296][bookmark: _Toc24781]（四）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成泰公司成立了安全科，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明确该单位负责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配备安全科长1名，共有3名安全管理人员，其中2人持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主要负责公司安全生产管理、组织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该公司制定了《安全培训和教育学习制度》和《驾驶员管理制度》，制度要求驾驶员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4学时，每个月安全教育培训时间至少3小时；公司制定了《安全行车管理制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等，规定了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驾驶员“日排查、周排查、月排查”工作机制。
成泰公司于2022年7月26日与熊**签订了《营运车辆挂靠合同》，约定渝D*****号重型自卸货车由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泰公司每年收取挂靠车辆年费（包含保险费或统筹费、服务费），用于车辆管理费用，合同有效期至车辆符合法定报废年限或者条件为止。
熊**聘请江*为渝D*****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2022年7月26日熊**与成泰公司签订了《代管车车主及驾驶员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由成泰公司统一管理。
[bookmark: _Toc31519][bookmark: _Toc6392]（五）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Toc11404][bookmark: _Toc2048][bookmark: _Toc10860][bookmark: _Toc21278]2025年5月21日10时20分许，江*驾驶渝D*****号重型自卸货车由高新区坪山大道方向沿大学城东路往大学城南路方向行驶，行驶至高新区大学城东路与汇贤路路口，江*驾车起步往大学城北路方向行驶的过程中，该车车身右侧与舒**驾驶的由同方向右侧车道起步经路口往大学城北路方向行驶的渝A*****号普通二轮摩托车碰撞，造成舒**倒地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江*驾车驶离事故现场，2025年5月21日10时50分许，江*接到民警电话通知后驾车回到事故现场。2025年6月5日06时49分许，舒**经重庆海吉亚医院治疗无效死亡。
[bookmark: _Toc16444][bookmark: _Toc22308]（六）事故道路基本情况
事发地点位于重庆高新区大学城东路与汇贤路路口，该路口为T型路口，大学城东路往大学城北路方向进入路口为4车道，出路口为3车道，沥青路面，路面干燥、完好。大学城东路为城市道路，限速70公里/小时。
[bookmark: _Toc31949][bookmark: _Toc19765][bookmark: _Toc11705][bookmark: _Toc7748][bookmark: _Toc2886][bookmark: _Toc7626]（七）人员伤亡情况
[bookmark: _Toc30977][bookmark: _Toc345][bookmark: _Toc28013][bookmark: _Toc8804]本次事故造成舒**1人死亡，舒**，男，汉族，住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身份证号：510222************，事故中驾驶渝A*****号普通二轮摩托车。
[bookmark: _Toc6234][bookmark: _Toc27943]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31402][bookmark: _Toc29027][bookmark: _Toc19427][bookmark: _Toc15061][bookmark: _Toc21621][bookmark: _Toc11136]（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驾车驶离事故现场，5月21日10时22分许高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接到报警，并拨打120，10时27分交巡警支队到达事故现场，舒**已被120送往医院，10时50分许江*接到民警电话通知后驾车回到事故现场。区应急管理局、虎溪街道到达事故现场后立即对现场交通进行管控，设置交通警示标志，巡视并勘查现场，事故车辆全部撤离安全地点后，及时疏导现场交通，直至交通恢复正常。
[bookmark: _Toc11342][bookmark: _Toc11198][bookmark: _Toc28008]（二）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
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后将舒**送往医院进行治疗。2025年6月5日6时49分许，舒**经治疗无效死亡。目前死者尸体已经火化完毕，前期相关费用由保险公司赔付，最后赔付金额依据法院判决为准。
[bookmark: _Toc25089][bookmark: _Toc7608][bookmark: _Toc9599][bookmark: _Toc24790][bookmark: _Toc1838][bookmark: _Toc22029]（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评估认为，此次事故相关部门到位及时，现场处置及疏散及时有序，无次生事故发生。死者家（亲）属情绪以及社会秩序稳定，无重大舆情发生，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bookmark: _Toc23095][bookmark: _Toc16696][bookmark: _Toc25847][bookmark: _Toc8508][bookmark: _Toc17993][bookmark: _Toc24946]三、事故原因分析及有关鉴定情况
[bookmark: _Toc14600][bookmark: _Toc24349][bookmark: _Toc23543][bookmark: _Toc30612][bookmark: _Toc5451][bookmark: _Toc28057]（一）事故直接原因
经调查认定事故的原因是：江*以及舒**驾车通过路口时未确保安全驾驶共同造成。
[bookmark: _Toc569][bookmark: _Toc31980][bookmark: _Toc4153][bookmark: _Toc11391][bookmark: _Toc2245][bookmark: _Toc10809][bookmark: _Toc4810][bookmark: _Toc13667][bookmark: _Toc28573][bookmark: _Toc6647][bookmark: _Toc12112][bookmark: _Toc32592][bookmark: _Toc30165][bookmark: _Toc29582][bookmark: _Toc18249]（二）其他可能原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相关人员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可以排除人为故意伤害、道路设施环境以及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bookmark: _Toc22361][bookmark: _Toc8329][bookmark: _Toc23094]（三）相关鉴定情况
[bookmark: _Toc4452][bookmark: _Toc32093][bookmark: _Hlk129363670]1.事故车辆鉴定情况
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鉴定车辆渝A*****号两轮摩托车传动系、行驶系、转向系、制动系性能有效。
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鉴定车辆渝D*****号重型自卸货车转向系、传动系、行驶系、制动系性能有效。
[bookmark: _Toc4121][bookmark: _Toc30651][bookmark: _Toc22580][bookmark: _Toc30759][bookmark: _Toc4998]2.死者鉴定情况
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舒**系交通事故致颅脑及胸部损伤继发脑组织液化坏死、肺部感染引发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bookmark: _Toc3920][bookmark: _Toc15403]3.其他相关检测情况
江*经血液检测未检出乙醇；舒**血液中未检出敌敌畏、对硫磷、毒鼠强、灭多威、苯巴比妥、异戊巴比妥、艾司唑仑、氯氮平、地西泮、咪达唑仑。
[bookmark: _Toc16538][bookmark: _Toc10684][bookmark: _Toc21647]（四）事故责任认定情况
依据《重庆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江*驾车通过路口时未确保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footnoteRef:0]]之规定。江*的违法行为及过错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舒**驾车通过路口时未确保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舒**的违法行为及过错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事故发生后，江*未停车保护事故现场，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footnoteRef:1]]之规定。但此项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无必然因果联系。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江*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舒**承担事故同等责任。
[bookmark: _Toc6009][bookmark: _Toc9082][bookmark: _Toc16554][bookmark: _Toc16494][bookmark: _Toc21967][bookmark: _Toc14004]四、属地镇街及有关职能部门履职情况
[bookmark: _Toc973][bookmark: _Hlk132187236][bookmark: _Toc22468][bookmark: _Toc14677]（一）高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
高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勤务二大队围绕“减量控大”工作，于2025年1月1日以来在辖区内持续开展交通秩序整治，共查处各类违法15769件，重点针对货车（改型、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2216件）、两三轮车（飙车炸街、闯红灯等违法1156件）、酒驾（116起，含醉驾5起）等进行专项治理，并拆除雨棚1776件。在监管方面，大队检查货运企业32家，进入社区、学校等开展宣传42次，召开安全例会4次，开展主题宣传6场，发放资料950余份，并指导乡村劝导站18次。事故发生后，召开了事故分析研判会，制定了事故预防强化措施。调查组认为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已履行了监管职责，且检查、宣传、会议等均有记录。调查中未发现失职渎职情况，在本次事故中不负有责任。
[bookmark: _Toc20453][bookmark: _Toc4964][bookmark: _Toc17726]（二）巴南区交通运输委员会
[bookmark: _Toc13018][bookmark: _Toc22414][bookmark: _Toc5152][bookmark: _Toc25148]2025年1月至5月，巴南区交通运输部门开展多项安全生产工作。落实“三管三必须”原则，对货运企业进行“一对一”安全帮扶，新增帮扶25家次，指导72家企业整改隐患197项。超限治理方面，依托“8+7”治超网络开展监管，检测车辆约63.1万台次，处罚违法车辆86台。对7051辆重型货车实施动态监测，执行分级督导机制，升级车辆动态终端333台。组织安全会议4场，发放宣传资料1700余份。调查中未发现失职渎职情况，在本次事故中不负有责任。
（3） [bookmark: _Toc24133][bookmark: _Toc25640]虎溪街道办事处
2025年1月至5月，虎溪街道开展多项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成立由应急管理岗牵头的工作架构，排查工作坚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原则，建立“一隐患一档案”管理模式。隐患排查治理方面，将排查纳入日常巡查，完成10处道路隐患整改，2次配合交巡警开展亡人事故路段专项排查，均未发现新隐患。秩序管控方面，配合开展两轮车专项治理，整治违规行为40起；移交渣土车无证运输执法线索6件；开展护学行动10次。同时，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街道对工作中存在的宣传教育精准度、科技赋能水平等方面不足进行了自查并制定了改进计划。调查中未发现失职渎职情况，在本次事故中不负有责任。
[bookmark: _Toc18673][bookmark: _Toc31836][bookmark: _Toc5026]五、对有关人员及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18497][bookmark: _Toc22995][bookmark: _Toc19943][bookmark: _Toc24404][bookmark: _Toc19380][bookmark: _Toc2991][bookmark: _Hlk180146252]（一）建议免于责任追究的人员
舒**驾车通过路口时未确保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3333][bookmark: _Toc7061]（二）建议追究责任的人员
[bookmark: _Toc13392][bookmark: _Toc11151][bookmark: _Toc10432]江*，渝D*****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江*驾车通过路口时未确保安全驾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公安交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高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已对江*作出暂扣机动车驾驶证4个月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8899][bookmark: _Toc13457]（三）建议不予追究责任的单位
[bookmark: _Toc12900]重庆成泰建筑垃圾清运有限公司，作为涉事车辆所属单位，经查，该公司设置了安全科，配备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制定并落实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按规定对驾驶员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事发时涉事车辆符合相关技术标准，不存在超速、疲劳驾驶行为。成泰公司不存在与本次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不负有责任，建议不予追究。
六、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及处理建议
成泰公司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典型事故教育不足，未能有效起到警示作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不完善，应急演练不到位，未见道路应急预案和道路应急演练资料，未组织驾驶员参加应急演练。建议由该公司属地行业监管执法部门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抄送调查组。
[bookmark: _Toc19794][bookmark: _Toc18320][bookmark: _Toc13854][bookmark: _Toc6162][bookmark: _Toc22092][bookmark: _Toc27445]七、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建议
为从此次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达到教育从业人员和管理者自身的目的，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提出如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成泰公司，要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安全教育形式化、应急预案不健全、应急演练缺失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系统整治。必须坚决纠正“挂而不管”的问题，建立健全对挂靠车辆及驾驶员的全过程、实质性安全管理体系，确保安全投入、教育培训、动态监控和应急管理等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bookmark: _GoBack]（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进一步强化行业安全监管责任，加强监管力度和宣传教育，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防患于未然。
（三）高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和虎溪街道要进一步优化细化工作安排，针对辖区人车混杂的状况，加大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和宣传力度，强化对辖区内道路交通安全和秩序的路检路查工作，抓住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车辆，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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